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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有轨电车系统的规划与设计缺少相应的技

术规范和标准，规划设计的方法和内容主要参照地铁、轻轨

系统开展，而有轨电车系统特征、功能特性及相关技术标准

与地铁、轻轨系统存在较大差异。首先明确有轨电车系统的

内涵，由此提出其规划设计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探讨有

轨电车系统的功能定位及适用性，并针对不同功能提出相应

的网络布局要点；详细阐述有轨电车系统的线路、车站和沿

线道路设施的规划设计要点。

Abstract： Due to the lack of related specification and stan-

dard for streetcar system planning and design in China, the ex-

isting streetcar planning and design methodologies and content

mainly reference to subway and rail transit. However,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streetcar system, functionalities and related tech-

nology standard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subway and rail tran-

sit system.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streetcar

system and presents the basic planning and design scheme.

Trough analyzing the functionalities and applicability of street-

car system, the paper presents key aspects of streetcar network

layout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functionalities. The paper al-

so elaborates streetcar planning and design in several aspects:

routes, stops, and road facilities along streetcar 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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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轨电车是一种古老的公共交通工具，

其悠久的历史甚至超过了公共汽车和地铁。

二战后随着小汽车的发展，有轨电车在城市

道路的路权之争中逐渐衰败。然而，20世

纪 90年代，欧洲许多城市的有轨电车以现

代化、环保、充满人性化的崭新形象开始复

兴，这也引起中国各城市的广泛关注和研

究。中国一些城市如天津、上海、沈阳、珠

海、大连等，也在积极规划、设计和建设有

轨电车系统。而当前中国有轨电车系统的规

划与设计缺少相应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其规

划设计的方法和内容主要参照地铁、轻轨系

统开展。有轨电车虽然属于城市轨道交通的

范畴，但其系统特征、功能特性以及相关技

术标准与地铁、轻轨系统存在较大差异，因

此，有必要对有轨电车系统规划设计要素进

行研究和总结，以便更深入地认识有轨电车

并促进其在中国城市健康发展。

1 有轨电车系统的内涵

当前针对有轨电车系统的认识无论是在

学术界还是在规划设计领域仍然存在很多分

歧，分歧的核心是其与轻轨系统的差异性。

中国发布的《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

(CJJ/T 114—2007)对有轨电车和轻轨系统给

予了明确的定义：“有轨电车是一种低运量

的城市轨道交通，电车轨道主要铺设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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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路面上，车辆与其他地面交通混合运行，根

据街道条件可分为三种情况：混合车道；半封闭

专用车道；全封闭专用车道”[1]；“轻轨系统是一

种中运量的轨道运输系统，主要在城市地面或高

架桥运行，线路采用地面专用轨道或高架轨道，

遇繁华街区，也可进入地下或与地铁接轨”[1]。

国外现存典型有轨电车系统与轻轨系统在车

辆、设施和运营特性等方面虽然界线模糊，但还

是有明显的差异[2]。国外有轨电车系统一般为人工

驾驶，在车上进行收费，采用低地板的车辆和低

站台的开放式车站；车辆长度 14~35 m，定员

100~250人·辆-1，独立路权比例为0%~40%，平均

站间距 250~500 m，平均旅行速度 12~20 km·h-1，

高峰最大发车频率60~120列·h-1(共线段)，客运能

力 0.4~1.5万人次·h-1。而轻轨系统既有人工驾驶

也有信号控制方式，在收费上也有车上和车站两

种方式，在车辆和车站方面除了采用低地板的车

辆和低站台的开放式车站之外，还有高地板的车

辆和高站台的封闭式车站；车辆长度 14~54 m，

定员 100~350 人·辆 -1，独立路权比例为 40% ~

90%，平均站间距 350~1 600 m，平均旅行速度

18~50 km·h-1，高峰最大发车频率 40~90列·h-1(共

线段)，客运能力 0.6~2.0万人次·h-1。轻轨系统的

指标除了发车频率之外总体上比有轨电车系统要

高，也存在相互交叉重叠。

由此可见，有轨电车系统是一种地面线路为

主、人工驾驶、简易站台、旅行速度较低的低运

量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这样的特征决定了有轨电

车系统建设和运营成本较低，同时其运营模式和

交通特征具有道路交通的属性。这些系统特征也

决定了其功能定位，决定其在不同城市、不同地

区的适用性，并最终决定规划和设计的要素。

2 规划设计基本思路

有轨电车系统与地铁系统、轻轨系统规划设

计具有相同的技术流程和内容，但同时由于路面

行驶、人工驾驶等特性使其规划设计又与快速公

交、常规公共汽 (电)车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因

此，有轨电车系统规划设计的基本思路在与地

铁、轻轨系统存在共性的基础上又有其特殊之

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总体上应满足系统特征和功能定位的要求；

2）网络布局应兼顾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以

功能定位为基础，综合协调与其他客运交通方式

的关系，并考虑运营组织和线路组合对网络布局

的影响；

3）线路应以适应道路环境条件和塑造地区形

象为目标，与城市道路规划设计相结合，重点研

究和确定线路路权、车道布设形式及其主要技术

标准等内容；

4）车站应与周边的交通组织、人文环境和建

筑物相结合，以简易实用为原则，重点研究和确定

车站布局、布设形式、功能及其技术标准等内容；

5）沿线交通组织规划和交通工程设计是其规

划与设计的主要内容，应重点研究和确定有轨电

车与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的关系。

本文重点探讨有轨电车系统与地铁系统、轻

轨系统规划设计的差异性内容，而对于共性的内

容不在研究范围之内。

3 功能定位

有轨电车系统的功能定位研究，即分析在不

同城市、不同区域和不同交通走廊有轨电车系统

与城市其他客运系统(如地铁、轻轨、BRT、公共

汽(电)车)的分工与合作关系，从而明确有轨电车

系统在城市客运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决定其

规划设计的首要要素。

文献[3–6]对国内外有轨电车系统的功能定位

进行了深入分析，总结得出有轨电车主要发挥以

下四种功能和作用：

1）承担大运量轨道交通系统的补充、加密及

接驳功能。一般布局在大城市，典型城市为法国

巴黎、西班牙巴塞罗那等。

2）承担城市客运系统的主体或骨干。一般布

局在中小城市，典型城市为澳大利亚墨尔本、瑞

典哥德堡、法国波尔多等。

3）承担城市特定功能区或特定走廊客运系统

的骨干。典型城市和地区为伦敦克罗伊登区

(Croydon)、美国圣迭戈、天津泰达开发区、上海

张江开发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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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担城市特殊功能的有轨电车系统。例如

北京市规划建设的具有旅游观光功能的西郊线。

可以看出，有轨电车系统在国外应用较为广

泛，中国也开始积极尝试和探索。从长远来看，

有轨电车在中国城市的复兴也是必然。但是，中

国城市交通发展的阶段和特征与国外城市相比差

异很大。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和机动化快速发展时

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城市交通面临的首要问题

是采取何种手段经济、高效地满足居民出行需求

和缓解交通拥堵，与轻轨、快速公交及常规公共

汽(电)车相比，有轨电车系统在技术和经济上没

有任何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有轨电车是一种

“奢侈品”；同时中国城市道路交通方式多样复

杂、交通管理滞后，而有轨电车缺乏相关法规标

准、运营安全风险大，这些因素也制约了有轨电

车在中国城市的广泛应用。

因此，当前中国有轨电车系统规划、设计和

建设更多地是满足上述第三种和第四种功能，即

经济发达城市的特定功能区、特定走廊及特殊功

能的有轨电车系统应用，而对于第一种和第二种

功能仅限于规划控制以及示范应用；同时也应该

看到，有轨电车系统规划设计不应只侧重于解决

交通问题，更重要的是塑造地区环境、提升地区

吸引力以及提高公共交通竞争力。

4 网络布局

不同功能定位的有轨电车系统，其网络布局

的目标、原则和方法不尽相同，有时甚至相差甚

远。

1）第一种功能定位的有轨电车网络布局必须

与其他公共交通系统(特别是地铁和轻轨)统筹考

虑，根据有轨电车的系统特征，以研究有轨电车

在多层次、多等级公共交通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为基础进行网络布局。在这种情况下，有轨电车

网络布局是从属性的，是在上层次轨道交通网络

布局的基础上进行的。

2）第二种功能定位的有轨电车网络布局与现

行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布局的方法基本相同，但其

布局目标和原则有差异。这一网络应着重研究有

轨电车的路面交通系统特征对整个有轨电车网络

布局的影响，同时深入分析道路交通条件、研究

运营组织模式和评估网络布局对城市道路交通的

影响。

3）第三种功能定位的有轨电车网络布局应以

塑造地区环境形象、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和竞争

力为目标，并与地区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组

织、机动车交通组织相结合进行网络布局，最终

形成亲人、易达、高服务水平的有轨电车网络。

4）第四种功能定位的有轨电车网络布局应以

其特殊功能(如旅游观光)为目标，在深入分析需

求特征、气候条件、环境条件、人文条件的基础

上进行布局。

另外，有轨电车特有的系统特征(如以供应为

导向以及人工驾驶)使其运营组织模式更为灵活，

从而为线路共线和设置支线等组合模式提供可

能，而这一点也直接影响有轨电车系统的网络布

局。线路组合模式的有轨电车系统网络布局在国

外特别是欧洲得到了普遍应用，例如法国尼斯市

的有轨电车网络(见图1)，1号线有4条支线，2号

线和 3号线在中心城区共线，这也将是中国有轨

电车网络布局方法的发展方向。

5 线路规划与设计

5.1 路权选择

参照美国交通运输研究委员会(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TRB) 对 北 美 轻 轨 (Light Rail

Transit, LRT)路权的分类(见表 1)，可以将有轨电

车的路权分为3个级别[7]：完全独立路权、半独立

路权和混合路权。但实际情况是，一条有轨电车

线路往往可划分为多个路权形式不同的区间，其

中有的区间路权等级较低，与多种交通方式混

行，而有的区间路权等级较高，甚至达到独立路

权的标准。

有轨电车三类路权具有各自特点，适用范围

也不同，如表 2所示。有轨电车线路一般以半独

立路权为主，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在道路平面交

叉口处应采取必要的信号优先和限速措施；同

时，对于后两种功能定位的有轨电车线路可以结

合公交专用车道、步行街及其他特殊地区使用

混合路权(这里主要指与行人或公共汽车混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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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完全独立路权要慎重使用，除特

殊情况有轨电车线路不采用高架和地下

方式。

5.2 车道布设形式

通常情况下，有轨电车铺设于地

面。为了确保系统的运能和服务质量，

有必要采取措施使其达到运营速度、行

车间隔方面的要求。主要措施是在地面

铺设与其他道路交通方式相对隔离的专

用基础设施(路基)，在道路交叉口、车站

两端、行人过街设施和其他特别需要之

处允许车辆、行人和自行车通过。

有轨电车在道路横断面上的布设形

式通常有四种：布设于道路中央、机非

车道间、路侧(两侧或单侧)。由表 3可以

看出，有轨电车车道布设于道路中央及

机非车道间较优，其次为布设于路侧(单

侧)，布设于路侧(两侧)最劣。虽然布设

于道路中央及机非车道间的冲突点数相

同，但考虑在中国允许机动车红灯右转

的特性，当交叉口转向交通量较大时，

若布设于机非车道间，转向车辆均需注

意对向一般车辆及有轨电车车辆，将延

长车辆通过交叉口的时间，产生事故的

风险也将提高。因此，有轨电车车道布

设形式应优先采用布设于道路中央及机

非车道间(除非道路条件不允许)，尤其是

针对第一种和第二种功能定位的有轨电

车线路。

5.3 技术要求

5.3.1 路线线形

有轨电车线路应根据沿线状况，特

别是线路所经道路的平曲线和竖曲线线

形及沿线地物地貌来设定路线线形基

准，以符合线路的实际功能要求。而其

中最重要的是道路条件是否满足不同布

设形式的有轨电车技术标准的要求。

根据有轨电车相关技术标准和中国

城市道路相关设计标准，通常条件下无

需道路改造或少量的改造工程(与车道布设形式和道路宽度

有关)即可满足有轨电车的转弯需求和纵坡要求。但在城市

中立交桥、地道等特殊地段和山地城市道路标准过低的情

况下，部分路段的纵坡则超出有轨电车的限制。因此，在

有轨电车线路规划设计阶段，权衡车辆性能与纵坡限制之

间的关系是路线线形的核心工作。

5.3.2 车道宽度

车道宽度的计算主要考虑车辆限界、安全净空等因

素，电杆和隔离设施的需求空间则需要另外计算。以有轨

电车车辆宽度2.65 m为例，未考虑电杆和隔离设施时，单

线车道宽度需求为 3.11 m，双线车道宽度需求为 6.16 m，

考虑保留适当富裕及必要设施设置空间，建议有轨电车系

统单线车道宽度为 3.5 m，双线车道宽度为 7.0 m。中国一

般道路车道宽度为 3.5 m，因此可利用现有道路车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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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法国尼斯市有轨电车网络

Fig.1 Streetcar network in Nic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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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独立路权

类型

半独立路权

混合路权

分类编号

Type A

Type B-1

Type B-2

Type B-3

Type B-4

Type B-5

Type C-1

Type C-2

Type C-3

路权及隔离方式

全隔离路权

隔离的路权

混合路权(有6英寸高的路缘石或栅栏保护)

混合路权(有6英寸高的路缘石保护)

混合路权(可越过的路缘石、标线)

轻轨与道路平行，与人行道相邻

混合交通

公交专用路，与公共汽车混合路权

行人专用路，与行人混合路权

表 1 北美轻轨路权形式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light rail transit right-of-way in North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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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轨电车车道。

5.3.3 轨道工程

有轨电车轨道是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因此轨道形式的选择除提

供必要功能外，还应与城市景观相结合。有轨电车轨道要综合考虑路

权形式、区域特性、景观生态、经济效益等因素，并有足够强度承载

列车行驶。有轨电车轨道包括有砟轨道、无砟轨道、埋入式、植草式

等形式。其中，埋入式轨道是为配合有轨电车与其他路面交通方式混

合路权而设计，其轨道平面与道路路面同高，可使其他交通方式顺利

通过；植草式轨道主要是为配合景观生态及绿化而设计，主要是无砟

轨道配以隔框以及种植草种于轨道区，对草种有特殊要求。

5.3.4 排水设施

有轨电车系统的排水设计应依照城市道路及周边设施的设计标准

统筹考虑，对于夏季雨量较

大的地区应更加重视。排水

标准依路权形式而异，应综

合考虑系统稳定度、设备与

乘客服务指标及道路排水

规定等。半独立路权和完

全独立路权，应依照系统

特性采用适当的防洪标准并

加一特定高度为土建设施设

计基准；混合路权应在轨道

外侧设置适当的截水及排水

设施。

5.3.5 管线设施

管线设施包括路权范围

内的各种市政管线以及容纳

各种管线的管沟。有轨电车

轨道下方的管线，应与有轨

电车系统适当隔离，并应方

便维修；管线或管沟必须能

承受有轨电车系统的载重，

以免影响有轨电车系统的正

常运营和运营安全。

5.3.6 载重设计

有轨电车系统路线结构

形式有路面、桥涵以及局部

的高架段、隧道或路堑等，

设计时应考虑相关规范的要

求，有轨电车的载重选择应

以不超过道路结构的设计载

重标准为原则。

6 车站规划与设计

6.1 站间距

有轨电车系统的站间距

应根据其系统特性、功能定

位、运营绩效综合确定。一

般而言，有轨电车系统站间

距为 300~800 m，具体站间

距根据车站功能、城市规

模、城市区位、地区开发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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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独立路权

路权分类

半独立路权

混合路权

与道路立体交叉；
一般不应有其他交通方式
与线路并行

路段较为严格的隔离措施；
道路交叉口信号优先措施

线路上的其他交通方式流
量较小；
沿线有公共汽车运营，且车
站能力富裕

应用条件

适用于前三种功能定位的线路；
仅在特殊情况下特殊路段使用，路段所
占比例很低

适用于四种功能定位的线路；
大多数城市干路

适用于后两种功能定位的线路；
城市次干路及支路；
商业步行街、休闲区以及公交专用车道

适用范围

表 2 有轨电车路权的适用范围

Tab.2 Applicability of different streetcar right-of-way

道路中央

有利于车辆路边临时停车、上下车
及货物装卸；
不影响沿线建筑车辆出入及右转
车流；
道路交叉口处与其他车辆冲突点
较少，车流组织较易处理

对左转车流的干扰较大，须配
合采取特殊措施；
乘客须穿越车道，安全及便利
性较差

布设形式

机非车道间

有利于车辆路边临时停车、上下车
及货物装卸；
可将机非车道隔离带设计为站台，
减少道路使用面积；
对非机动车道车辆影响较小

对快车道车辆影响较大；
乘客须穿越慢车道，安全及便
利性较差

路侧
(两侧)

可利用人行道作为乘客乘降处，对
乘客较为便利且安全；
站台可设置于人行道，不占用道路
空间；
符合居民使用道路的习惯，可减少
路边违章停车

严重影响道路的左右转车流
及横向车流进出交叉口；
影响车辆路边临时停车、上下
车及货物装卸；
对行驶于路侧的车辆及自行
车的安全性影响较大

路侧
(单侧)

站台可设置于人行道，不占用道路
空间；
可减少路边违规停车

同布设于路侧(两侧)的情形；
轨道车道与道路车道行驶方
向相反，安全性降低；
有一方向乘客须穿越慢车道，
安全及便利性较差

优点 缺点

表 3 有轨电车车道布设形式及优缺点

Tab.3 Different streetcar lane design and advantages/dis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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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所不同。特殊功能有轨电车系统的站间距可

能超出此范围。

6.2 布设形式

有轨电车车站沿道路横向布设可分为岛式车

站和侧式车站。机非车道间、路侧(两侧)布设的

有轨电车线路可采用侧式车站，而道路中央、路

侧(单侧)布设的有轨电车线路，既可以采用侧式

车站也可以采用岛式车站。

从沿道路纵向的位置关系来看，有轨电车车

站又可分为路中式车站和路端式车站。根据车站

在交叉口的设置方式，路端式车站分为近端(进口

处设站)和远端(出口处设站)两种形式。综合而

言，有轨电车车站共分为 4种路中式车站和 14种

路端式车站的布设形式[8]。图2为道路中央布设线

路情况下的路端式车站的布设形式。可以说，有

轨电车车站的设置形式众多，文献[8]对其进行比

较分析，从效率方面总结不同交通状况下的建议

车站形式(见表4)，供规划设计参考。

6.3 功能及设计

有轨电车车站的基本功能是供列车停靠，并

通过标志指示其位置、标示站名、提供路线图与

时刻表，设置站台、提供遮雨棚，可考虑提供座

椅(见图3)，确保乘客进出站台、购票、上下车的

安全、舒适、快捷。车站除了保证乘客集散外，

还需确保列车高效、安全的运行。此外，车站应

以结构简易、无人管理为设计目标，同时与其他

交通方式有效衔接，以方便乘客换乘。

有轨电车站台长度应以列车总长为依据并考

虑必要的附加长度设定，一般情况下，附加长度

约为0.3 m，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岛式站台最小

宽度为 2.0 m，侧式站台最小宽度为 1.5 m，并根

据车站功能及乘降量确定最终宽度。同时要充分

考虑老、弱、病、残、幼的需求，站台与有轨电

车车内底盘的高度应尽量一致，站台边缘与有轨

f 最小路权远端设站

站台

站台

e 最小路权近端设站

站台

站台

a 中央岛式

站台

b 近端设站

站台

站台

c 中央侧式

站台

站台

d 远端设站

站台

站台

图 2 道路中央布设的路端式车站形式

Fig.2 Streetcar stops located at the roadway me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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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车门边缘的间距应尽量缩小，以符合人性化

空间设计的理念。

7 交通工程设计

7.1 道路交叉口

有轨电车系统的交通工程设计重点在于道路

平面交叉口。有轨电车在交叉口与其他车辆可能

产生侧撞、交叉撞、对撞、擦撞及追撞等事故类

型，因此必须通过交通工程设施加以管理、控

制、改善或消除，以达到安全运营的目的。

有轨电车路线的交叉口信号控制方式一般可

分为3种[7]：完全信号优先、部分信号优先和无信

号优先，如表 5所示。除了完全独立路权采用完

全分隔处理不适用上述交叉口控制外，半独立路

权可采用完全信号优先或部分信号优先的控制方

式，混合路权可采用无信号优先的控制方式。应

当注意，前两种优先控制方式必须设置必要的标

志、标线为驾驶人提供足够的驾驶信息，避免产

生混乱。

除信号控制方式之外，根据有轨电车系统布

设道路的不同位置，交叉口信号配置也有区别。

1）布设于道路中央。左转车流依交叉口左转

信号左转(有轨电车车辆宜设置独立分相信号)，

自行车(含电动自行车)至左转待转区等待，当信

号变化时左转；右转车流依交叉口右转信号右转。

2）布设于道路两侧。左转车流依交叉口左转

信号左转(有轨电车车辆宜设置独立分相信号)，

自行车(含电动自行车)禁止直接左转，需采用二

次过街完成左转；右转车流依交叉口右转信号右

转(有轨电车车辆宜设置独立分相信号)。

3）布设于机非车道间。一般依交叉口信号控

制处理，左转(右转)车流依交叉口左转(右转)信号

左转(右转)，有轨电车车辆设置独立分相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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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交通状况下的建议车站形式

Tab.4 Suggested stop design under different traffic conditions

同向车流流量/(辆·h-1·车道-1)

1）路侧侧式(站台设在行车道)；2）路缘侧式(站台设在人行道)；3）中央专用形式；4）远端侧式；5）中央岛式；6）最小路权远端侧式；
7）远端设站；8）路缘岛式；9）近端设站。

对横向道路车
辆的影响

项目

平均旅行速度/
(km·h-1)

实现条件

适用范围

延误较大

20~30

较复杂

交通量较小的
交叉口，且横向
道路等级较低

完全信号优先

有一定延误

17~25

复杂

线路与城市部分主
干路以及大多数次
干路、支路的交叉口

部分信号优先

无特殊影响

15~20

容易

线路与城市主干路
的交叉口，横向道路
进口道接近饱和；
线路混合路权

无信号优先

表 5 不同信号控制方式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Tab.5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bility of different signal control modes

图 3 法国里昂市有轨电车车站

Fig.3 Streetcar stops in Lyo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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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道路平面交叉口应以有轨电车车辆优

先通行为原则进行信号控制及各类车道配置的整

合设计，以降低有轨电车车流与道路车流的冲

突，提高服务效率。

7.2 隔离设施

半独立路权的有轨电车应考虑地区条件、人

文环境及交通特性采用合适的隔离措施，例如路

缘石、围篱、植树、护栏等，如图 4所示；混合

路权的有轨电车除应遵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

线》 (GB 5768—2009)的相关规定外，应以明显标

志标线、铺面或颜色区分有轨电车线路与一般道

路的范围。

7.3 行人过街设施

行人过街设施直接影响有轨电车系统的运营

安全。在混合路权的行人过街区域、半独立路权

的平面交叉口及车站行人过街区域，应采取适当

措施帮助行人平面过街。在混合路权的行人过街

区域，路面应有缓冲设计及安全警示标志，见图

5a。有轨电车平面交叉口的行人过街设施设置以

与一般道路过街设施相同为原则，并配合《道路

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2009)等相关规定设

置特别的行人过街设施，见图 5b。路段应设置具

有阻隔功能的行人过街设施，如旋转栅门(见图

5c)或Z字形过街设施(见图 5d)，并应设置行人专

用信号及相关警示标志。

8 结语

有轨电车作为一种低运量的地面轨道交通系

统，其规划设计的首要目标是满足系统特征和功

能定位，同时应综合参考轨道交通、地面公共交

通和道路交通的规划设计方法及相关技术标准，

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有轨电车沿线的交通组织和

交通工程设计的相关内容。在中国城市面临交通

拥堵、环境污染和能源日益紧缺的形势下，有轨

电车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合理的规划设计关

系到其未来是否能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有轨电车

规划设计中的功能定位、网络布局、线路设计、

车站设计和交通工程设计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

究和探索，研究成果可应用于中国有轨电车系统

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制定。

b 护栏隔离

a 路缘石和高差隔离

图 4 有轨电车系统隔离设施

Fig.4 Separate facilities of the streetca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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